附件2
考生诚信承诺书

本人自愿参加此次辅警公开招聘考试，在报考及聘用过程中，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人已仔细阅读并理解本次招聘公告、招聘计划及政策规定，同意遵守各项要求，服从招聘安排，认真履行报考人员各项义务。
二、本人保证符合所报考岗位要求的资格条件，所填写的个人信息、提供的佐证资料均真实、准确、完整，绝无弄虚作假。本人保证所留联系方式真实有效并保持畅通，如因信息不实或联系不畅导致无法录用，自愿承担全部后果。
[bookmark: _GoBack]三、本人已知晓以境外学历报考的，政治考察环节须提交中方驻外机构出具的现实表现材料，保证材料真实有效，逾期未提交或材料不实，自愿接受取消报考及聘用资格等处理。  
四、本人保证在考试过程中严格遵守考场纪律，服从管理，不舞弊也不协助他人舞弊。
五、本人不存在招聘公告中明确的“不得报考”的任何一种情形，亦不存在《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政治考察工作办法》（公通字〔2020〕11号）第八条规定的不得确定为拟录用人选的任一情形。上述情形具体包括但不限于：曾受刑事处罚或涉嫌犯罪尚未结案；曾受行政拘留、司法拘留或收容教育；曾被开除公职、开除军籍或因违纪违规被辞退解聘；曾受党纪政务处分尚在影响期内；从事辅警工作合同期未满擅自离职；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组织参与非法组织或非法活动、网络非法串联集会等行为；受过劳动教养、收容教养；受过记大过以上处分、被机关事业单位取消录用或被国有企业辞退；被吊销律师或公证员执业证书；被开除团籍或高等教育期间被开除学籍；以及其他不适宜从事警务辅助工作的情形。
六、本人如存在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公安机关处以罚款、警告，以及曾被公安、司法机关调查处理的情况，将如实主动报备，如有隐瞒自愿取消报考及聘用资格。
七、本人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主要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及未婚兄弟姐妹）不存在以下情形：因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犯罪，或贪污贿赂数额巨大且情节严重而受到刑事处罚；有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组织、参加、支持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邪教、黑社会性质等非法组织或相关活动；组织、参加反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网络论坛、群组、直播等活动；编造、制作、发表、传播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害信息，或参加国家禁止的政治性组织等。
八、本人所报考岗位聘用后不构成回避情形，即本人与该部门在职公安民警、职工之间不存在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近亲属关系，且本人所聘岗位不属于该民警、职工所在工作部门，亦不属于存在直接管理或直接利害关系的辅警岗位。
九、本人郑重声明，本人所填报的主要经历和提供的现实表现等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无任何隐瞒或遗漏。本人承诺在政治考察中积极配合考察组全面核查上述信息及家庭成员信息，如实提供证明材料，不拒绝、不阻挠、不干扰考察工作。
十、本人清楚知晓，如本人存在上述任何隐瞒不报的情形，或在政治考察中被查实未如实声明的内容，无论何时发现，本人自愿接受取消报考资格、取消聘用资格、解除劳动关系等处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和后果。如有任何违反约定或违规违纪问题，本人自愿放弃聘用资格、接受相应处理并承担相关责任。

                        报考人签字（按手印）：
          2026 年  月   日


备注：此承诺书打印上报时需正反面打印在一张A4纸上。
